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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南屯區場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9 月 8日下午 2：30 

二、地點：南屯區區公所 

三、主持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林副總工程司憲谷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馬惠玲 

五、主席致詞： 

本次公開展覽有關「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是依照內政部 102年 11月 29日訂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相關規定辦理，希望透過本案全面解決公共設

施保留地的問題，公開展覽期間為 45 天，將於各行政區共計舉辦 29

場說明會，會議程序先請規劃單位針對變更內容說明後，再開放鄉親

提問，如果對於規劃內容有任何意見也歡迎透過書面方式向市府提出

建議，後續將納入都委會審議參考。 

六、規劃單位簡報(略) 

七、與會民眾意見 

1.劉士洲議員： 

(1)一般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都有成立專戶作為該重劃區後續

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基金，跨區重劃開發是否也會成立相關基金? 

(2)對於不願意參加重劃的少數民眾，市府仍然應該尊重其意願，以

市價購買其土地。 

2.曾先生：本人為豐興段土地所有權人，想要瞭解本案預定辦理時程

以及市地重劃分回土地比例。 

3.與會民眾(1)： 

(1)變 54 案污 2 用地除了附 1 規定要另行擬定細部計畫並辦理跨區

市地重劃之外，另外又訂定了附 6 規定要劃設 0.25 公頃的社會

福利設施用地，這會不會增加地主的負擔? 

(2)污 2 用地北側的農業區能否一併納入到本案整體規劃開發。 

4.與會民眾(2)： 

(1)市府說明強調領回土地比例可超過 50%，希望能說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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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 2 用地因現況單純，擬定細部計畫工作能否於年底之前完成? 

(3)市地重劃區的工程設計建議採用電線電纜地下化的方式規劃。 

(4)希望在後續擬定細部計畫階段能再通知地主召開一次說明會。 

(5)污 2 用地後續重劃工程從動工到重劃完成能否於 1年內完成? 

(6)為了加速辦理時程，針對污 2用地這種使用較單純的用地，建議

應該優先審查優先辦理重劃 

5.與會民眾(3)：本人土地有部分位於污水處理廠用地部分位於農業區，

能否將農業區土地一併納入市地重劃整體開發? 

6.與會民眾(4)：考量參與市地重劃大約只能領回 50%左右的土地，本

人能否選擇不參加市地重劃？繼續等待政府來徵收。 

八、綜合回應： 

1.本案完成公開展覽程序後，後續將提請市都委會及內政部都委會審

議，部分變更案需完成擬定細部計畫程序，才能辦理市地重劃開發，

整體時程未能確定，順利的話明年應該可以通過市都委會的審查。 

2.有關污 2用地所在之市地重劃區，因為涉及後續擬定細部計畫作業，

目前尚無法確定共同負擔比例及分回土地比例。 

3.附 6 指定劃設社會福利設施用地，是配合市府興建社會住宅及長照

政策需求而劃設，因為不屬於市地重劃共同負擔項目，因此未來將

優先利用公有土地指配，不會增加地主重劃負擔。 

4.本次通盤檢討的目地是為了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因此周邊

農業區土地的變更開發議題並不在本案的檢討範疇內。 

5.各市地重劃區都會成立基金專戶，但目前尚屬都市計畫變更草案公

開展覽階段，後續重劃區基金專戶成立作業仍需配合都市計畫審議

結果辦理。 

6.本次通盤檢討共計劃設 60 處整體開發地區，如果鄉親覺得有優先辦

理的必要，可以整合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且所有土地

面積佔全部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向市府申請優先實施。 

7.假如您不願意參與市地重劃，可於都市計畫審議階段向市府提出陳

情，在不影響土地分配的前提下，並經都委會審議通過後，可剔除

於市地重劃範圍外，但因目地事業主管機關徵收期限目前未能確定，

恐造成公設保留地長期保留，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應慎重考量。 

 

九、散會(下午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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